
附件：

伊宁市异地绿化补植办法

（征求意见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国务院《城市

绿化条例》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城市绿化条例》办

法”相关规定，结合伊宁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凡在伊宁市规划区内的城市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

目配套绿化，应当严格依照伊宁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的规划设计条件执行，按照规定的指标进行建设，争取实

现项目原址绿化达标。

二、为提高城乡生态绿化质量，优化人居环境，鼓励

和倡导城市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配套绿化工程按照高于

国家或伊宁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指标进行建设，成

绩突出的可给予表彰和奖励。

三、坚持规划引领，按照伊宁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确

定的规划设计条件，规定了综合绿化指标的按照综合绿化

指标建设并验收确认，规定了分项（商业及其它、住宅）

或分期分区（一期、二期或多期）绿化指标的按照分项或

分期分区绿化指标建设并验收确认。

四、城市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配套绿化因特殊情况

（如消防登高面、无障碍坡道、环网柜、排烟井、送风井

等）确实不能按照规定指标进行建设的，必须进行异地补



植。补植面积按照标准折算计入该项目整体绿化面积后，

视同该项目绿化达标。

伊宁市人民政府新建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项

目，如确实不能按照规定指标进行建设的，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办理。

五、异地绿化补植选址必须位于伊宁市行政辖区内，

符合相关规划要求，土地权属清晰，管养责任主体明确。

伊宁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

各园区管委会、乡镇、街道根据各自行业或专项规划和辖

区绿化规划，每年年初向市城乡绿化服务中心申报年度绿

化种植改造计划，提供拟绿化地块的详细数据，包括地理

位置、种植面积、种植标准、景观建设、设施配置、投资

概算等，由伊宁市城乡绿化服务中心审核后纳入异地绿化

补植项目储备库。

六、异地绿化补植选址由伊宁市城乡绿化服务中心从

异地绿化补植项目储备库中选取指定，供项目建设单位认

建。

坚持异地绿化补植投资不低于原址绿化投资且住宅建

设项目和商业及其他建设项目实行不同的异地补植标准的

原则，确定异地补植比例和补植面积。

（一）异地绿化补植选址位于城市建成区内，属商业

及其他建设项目的，按照所缺绿化面积的 2倍进行补植；属

住宅用地项目的，按照所缺绿化面积的 3倍进行补植。



（二）异地绿化补植选址位于城市建成区外的，根据

区域地段不同，按照所缺绿化面积的 4-20倍进行补植。

1.选址位于乡镇、村庄规划区内公共绿化区域的，按照

4倍进行补植。属住宅用地项目的，按照 6倍进行补植。

2.选址位于国省道、县乡村道路防护林带的，按照 8倍

进行补植。属住宅用地项目的，按照 12倍进行补植。

3.选址位于乡镇、村庄规划区外北山生态修复区域、全

民义务植树基地、国家重点公益林区域的，按照 15倍进行

补植。属住宅用地项目的，按照 20倍进行补植。

七、鼓励和提倡实体尽责，即项目建设单位自行组织

施工或委托专业队伍施工，按照规定时限和标准完成异地

绿化补植任务。因季节、地块落实等客观条件限制，不能

及时进行异地绿化补植或不能按规定时限完成的，项目建

设单位可向伊宁市林业和草原局申请延期，延期最迟不超

过 1年。

八、选择实体尽责方式进行异地绿化补植的，由项目

建设单位与异地选址土地权属人或实际管理人签订异地绿

化工程协议，按照土地权属人或实际管理人的要求和标准

进行绿化建设、竣工验收和管理移交。

异地绿化补植选址位于城市建成区内，补植工程完成

后，其后续管理养护工作移交伊宁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指

定单位。异地绿化补植选址位于城市建成区外，补植工程

完成后，其后续管理养护工作移交伊宁市林业和草原主管

部门指定单位。



九、实体尽责确有困难的，既可向特定国土绿化项目

捐赠资金，也可缴纳异地绿化补植保证金。

（一）选择捐资的，可将捐款直接存入伊宁市北山坡

生态修复区域全国绿化基金会“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

项目专户，由伊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向全国绿化基金会申请

专项用于基地建设。

选择缴纳保证金的，项目建设单位与伊宁市林业和草

原局签订协议，保证金存入指定的财政专户。

（二）捐资额度和保证金的计算方法：属商业及其它

用地项目的，按照所缺绿化面积每平方米 300 元计算；属

住宅用地项目的，按照所缺绿化面积每平方米 400元计算。

（三）选择缴纳保证金的项目建设单位在完成异地绿

化补植并经验收合格后，向市林业和草原局提交书面申请，

退还保证金。

保证金存入财政专户满 2年，无特殊情况，项目建设单

位仍未进行异地绿化补植的，自动丧失异地补植资格，保

证金按违约形式收归国库。伊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可向市财

政申请统筹安排用于国土绿化。

十、本办法由伊宁市林业和草原局负责解释，自发布

之日起执行。


